
大埤鄉立幼兒園 113學年度新生入學簡章 
一、開學日：113年 8月 1日 

二、招生對象：設籍或居留本縣 107年 9月 2日~111年 9月 1日出生之幼兒 

三、招生年齡：1.大班 107/09/02-108/09/01 

              2.中班 108/09/02-109-09/01 

              3.小班 109/09/02-110/09/01 

              4.幼幼班(2足歲) 110/09/02-111/09/01 

四、報名方式：新生入學採現場或線上報名(擇一即可) 

五、報名日期：113年 05月 13日-113年 05月 17日 

六、報名時間：上午 8：00-下午 16：00 

七、報名地點及電話：大埤鄉立幼兒園，電話：05-5916520 

八、報名繳交文件：新生入學申請書、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（正本驗後發還） 

九、登記資格：具下列資格之ㄧ者，得申請登記入園 

  (一)應設籍或居留本鄉之幼兒，得申請登記。 

  (二)其次設籍或居留（以戶口名簿註記為準）本縣之幼兒，且確有居住事實。 

十、優先入園資格認定(需檢附證明文件)： 

  (一)第一優先： 

     1.低收入戶子女（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）。 

     2.中低收入戶子女（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）。 

     3.身心障礙幼童（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，或雲林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證明文 

       件，正本驗後發還）。 

     4.原住民幼童（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，正本驗後發還）。 

     5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（特殊境遇家庭核定文件）。 

     6.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（父或母身障手冊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後發還）。 

  (二)第二優先： 

     1.雲林縣政府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。 

     2.符合登記資格之教職員工子女及大埤鄉公所(含鄉民代表會)員工子女或直系親屬。 

     3.設籍本縣且育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(檢附戶口名簿正本)。 

  (三)第三優先：申請新生入學幼兒之親兄弟姊妹已在園就讀者。 

  (四)第四優先：設籍本鄉之幼兒。 

十一、各項費用說明(目前收退費標準，實際費用於 113.08另行公告)： 

收費類型 收費細項 
每次收費額度 

(5 足歲幼兒) 

每次收費額度 

(3-4 歲幼兒) 

每次收費額度 

(2 歲幼兒) 
備註說明 

學期 

收費 

學費 7,000 7,000 7,000 本園各項收費確實考量本

園營運成本，並依據雲林縣

政府所訂之收費項目及用

途訂定本園收費數額，依規

定公告及備查。 

學費 7,000 元(免繳)，自

113 年 8 月起，第 1 胎子女

家長每月繳費不超過

1,000 元，第 2 胎以上、低

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

女、身心障礙幼兒「免繳費

用」，與幼兒園原收費間之

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

付給園方。 

雜費 3,800 3,800 

5,000 

  (200 元*6 個月) 

(幼幼班，每月加收 200 元) 

午餐費 3,600 3,600 3,600 

點心費 3,600 3,600 3,600 

材料費 1,700 1,700 1,700 

活動費 1,200 1,200 1,200 

小計 13,900 13,900 15,100 

全學期 

總收費 

收費月數： 

  6  月 
   (幼兒園關防) 

交通費 

(每月) 
交通費 

單程：350 

雙程：700 

單程：350 

雙程：700 

單程：350 

雙程：700 



 


